
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一號
承辦人：謝雯閔
電話：(02)27773827#21
傳真：8773-3007
Email：grace.hsieh1105@mail.ntut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12000017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學年度四技二專及五專招生升學專案附件一

主旨：檢送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降級後中重症住院隔
離治療者參加112學年度四技二專及五專招生升學專案」1
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案經教育部112年5月18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1120048863

號函同意備查。
二、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降級初期適逢升學期間，考

生因中重症確診而無法參加統一入學測驗、國中教育會考
或無法參加四技二專招生學校到校複試（指定項目甄試、
甄審）者，提供旨揭專案協助升學，以調整成績計算方式
並給予外加名額錄取機會。

(一)適用對象：由衛生主管機關開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隔離治療通知書」之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。

(二)適用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、四技二專甄選入學、技優
甄審入學及五專聯合免試入學。

三、如有疑問請洽本會謝雯閔小組，電話(02)27773827分機
21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縣市政府教育局處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全國國民
中等學校、大專校院

副本：教育部、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、中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、南
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、本會綜合業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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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降級後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者參加

112學年度四技二專及五專招生升學專案 

教育部 112年 5月 18日臺教技（一）字第 1120048863號函備查 

一、 適用對象：由衛生主管機關開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治療通知

書」之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。 

二、 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無法到校參加複試（指定項目甄試、甄

審）者，參加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、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技優甄

審入學之成績計算方式及錄取名額。 

考生無法到校參加複試 

（指定項目甄試、甄審） 
成績計算方式 

四技申請入學： 

將到校複試項目占比（C%）調整至學習歷

程備審資料（B%），學測占比（A%）維持

與簡章相同。 

學測（A%） 

+學習歷程備審資料（B%+C %） 

四技二專甄選入學： 

將到校甄試項目占比（C%）平均分配至資

料審查項目（B%），統測占比（A%）維持

與簡章相同。 

統測（A%） 

＋資料審查項目（B%+C%） 

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： 

將到校甄審項目占比（B%）調整至學習歷

程備審資料項目（A%）。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（100%） 

錄取名額： 

總成績需達該系（科）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，以外加名額錄取，其名額以該系（科）

招生名額 5%為限。 

 

三、 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無法參加統測，且又無法到校參加甄試

者，參加 112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之成績計算方式及錄取名額。 

考生無法取得統測成績 

且無法到校參加指定項目甄試 
成績計算方式 

四技二專甄選入學： 

個案考生因疫情無法參加統測而未取得

統測成績，且又因疫情影響無法到校參加

甄試時，將統測（A%）及到校甄試項目占

比（C%）平均分配至「資料審查項目」

（B%）。 

資料審查項目（100%） 

 

=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（含技能領域） 

或青年儲蓄帳戶組之體驗學習報告書  

  （B1%+   %）  

 

+學習歷程備審資料（B2%+   %） 

錄取名額： 

甄選總成績需達該系（科）一般生正取最低錄取標準，以外加名額錄取，其名額

以該系（科）招生名額 5%為限。 

 



四、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考生屬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，而確無法

應試者，參加 112學年度五專聯合免試入學之方式及錄取名額。 

（一） 個案考生於 3 區擇 1 校，且該校所有招生科組皆可選填，於簡章報

名時間內，向該區招生委員會繳交報名資料及志願順序表。 

（二） 由招生學校評定書面審查資料以替代國中教育會考積分，並依簡章

計算方式核算總積分，再依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情形，取得各科組一

般生最低錄取標準。個案考生總積分達志願科組一般生最低錄取標

準者，以外加名額錄取，其名額以該系（科）招生名額 5%為限。 

（三） 各招生學校於招生缺額回流作業時，先行扣除外加實際報到人數，

再回流至下一個招生管道；如於五專聯合免試入學已額滿，則不得

辦理續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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